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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河南万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灵宝市焦村镇柏树岭矿区饰面用花岗岩矿位于灵宝

市焦村镇西南 10km 处，行政区划隶属于灵宝市焦村镇管辖区内，距灵宝城区 41km。 

河南万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灵宝市焦村镇柏树岭矿区饰面用花岗岩矿采矿权人

为河南万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成立于 2010 年 9 月 2 日，经营范围：矿产品、

石材开采；石材、建材、水泥制品加工、销售；矿山工程、土石方工程施工；矿山

开采技术咨询服务；房地产开发、酒店经营；房屋租赁、销售。 

河南万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4 年 6 月首次取得了由三门峡市国土资源局颁

发 的 灵 宝 市 柏 树 岭 矿 区 饰 面 用 花 岗 岩 矿 采 矿 许 可 证 ， 证 号 为

C4112002014067130134476，经济类型：私营有限责任公司；开采矿种：饰面用花岗

岩；开采方式：露天开采；生产规模：3.00 万立方米/年（荒料）；矿区面积：0.7395

平方公里；开采深度：+1221m 至+1140m 标高；有效期限：自 2014 年 6 月至 2020

年 6 月。 

因采矿证到期，河南万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继续办理了采矿证延续手续，并扩

大了矿石生产规模、增加了产品种类，2023 年 6 月 16 日取得由三门峡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颁发的灵宝市柏树岭矿区饰面用花岗岩矿采矿许可证，证号为：

C4112002014067130134476，经济类型：私营有限责任公司；开采矿种：饰面用花岗

岩；开采方式：露天开采；生产规模：10 万立方米/年（矿石）；矿区面积：0.7395

平方公里；开采深度：+1221m 至+1140m 标高；有效期限：2023 年 06 月 16 日至 2025

年 06 月 16 日。 

根据《河南万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灵宝市焦村镇柏树岭矿区饰面用花岗岩矿矿

产资源开采与生态修复方案》，本项目设计利用储量矿石量 192.81 万 m3，荒料量 60.51

万 m3；可采储量 185.10 万 m3，荒料量 58.09 万 m3，设计荒料率 31.38%。矿山为露

天开采，设可采矿体 1 个，命名为 K1 矿体，对应 1 个露天采场，是在现有矿体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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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扩建；设计矿石生产规模为 10.0 万 m3/年，其中荒料约 3.14 万 m3/年、建筑石料

用矿石 6.86 万 m3/年，设计生产服务年限 18.5 年，基建期 0.5 年，矿山总的服务年

限为 19 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 年 12 月 29 日修订）、《建设项目

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82 号，2017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和《矿产资源

开采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 653 号，2014 年 7 月 29 日修订）的有关规定，河

南万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灵宝市焦村镇柏树岭矿区饰面用花岗岩矿开采扩建项目应

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花岗岩矿开采属

于“非金属矿采选业—B1012 建筑装饰用石开采”。 

本项目位于河南小秦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东，不在保护区范围内，西侧距河

南小秦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缓冲区约 2071m、距核心区约 2388m。矿区南侧距河南

小秦岭国家地质公园娘娘山园区最近距离为 367m。矿区范围不占用保护区和地质公

园地域，但评价范围及影响范围涉及河南小秦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河南小秦岭国

家地质公园娘娘山园区，且该项目位于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按照《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 年版）》的相关规定，本项目属于“八、非金属

矿采选业 10——土砂石开采 101（不含河道采砂项目）”的涉及环境敏感区的，应编

制环境影响报告书。 

建设单位委托河南省豫地测绘信息有限公司承担了“河南万达矿业有限责任公

司灵宝市焦村镇柏树岭矿区饰面用花岗岩矿开采扩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为详细调查公众对工程建设的意见和建议，建设单位进行网络信息公示、报纸

公示等形式进行了公众参与调查工作。编制完成了《河南万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灵

宝市焦村镇柏树岭矿区饰面用花岗岩矿开采扩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建设单位于 2024 年 1 月 12 日在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网站上进行了

第一次网上公示，主要介绍了项目建设内容的基本情况、承担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

名称和联系方式等情况，还公布了建设单位电话等信息，便于公众反馈信息。期间

未收到反对建设本项目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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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7 月 11 日在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网站上进行了第二次公示，

对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进行了全文公示；并于 2024 年 7 月 15 日、2024 年 7 月 22 日在

河南商报对项目信息进行了两次报纸公示；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现场查阅点

为河南万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有部分群众进行了查阅。期间未收到反对建设本项

目的信息。 

综上所述，本项目公众参与程序符合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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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建设单位委托评价单位开展项目环评工作后 7 日内，建设单位于 2024 年 1 月 12

日在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网站上进行了第一次网络公示。 

第一次公示内容为：建设项目的名称及概要；建设项目的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

系方式；承担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名称和联系方式；环境影响评价的工

作程序和主要工作内容；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 

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公示 
本项目一次公示选用的网络平台为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网站，符合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公示时间为 2024 年 1 月 12 日。公示网址为

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网站（https://www.eiacloud.com/gs/detail/3?id=40112

0kmns）。公示内容见附件 1，网络公示截图见图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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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公众意见情况 

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图 2.2-1         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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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项目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完成后，建设单位于 2024 年 7 月 11 日在全国建设

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网站上进行了第二次公示，对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进行了全文

公示，公示时限为 10 个工作日；并分别于 2024 年 7 月 15 日和 2024 年 7 月 22 日在

河南商报对项目信息进行了第二次报纸公示，公示时限为 10 个工作日；环境影响报

告书征求意见稿现场查阅点为河南万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有部分群众进行了查阅。

期间未收到反对建设本项目的信息。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的内容及公示时限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的要求。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公示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选用的网络平台为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网

站，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公示时间为 2024 年 7 月 11 日~2021

年 7 月 24 日，公示时限为 10 个工作日。公示网站为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

台网站（https://www.eiacloud.com/gs/detail/3?id=40711THyjS）。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公示截图见图 3.2-1，详见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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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2-1     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网站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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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报纸公开 

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进行了两次登报公示。选取的报纸名称为河南商报，

该报纸为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

求。登报时间分别为 2024 年 7 月 15 日和 2024 年 7 月 22 日，报纸照片见图 3.2-2、

3.2-3。 

 5 



 

 
 
 图 3.2-2           报纸第一次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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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2-3           报纸第二次公示截图 
 

 7 



 

3.3 查阅情况 

在河南省灵宝市焦村镇焦村半坡翰林华府河南万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放置了纸

质版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有部分群众查阅纸质报告书。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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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公参情况 

4.1 走访调查 

建设单位采用走访的方式，对项目所在地公众进行了意见调查。具体情况如下： 

（1）调查范围与调查对象 

为充分了解工程涉及范围内各部门和群众的意见，切实保护受影响公众的利益，

本次调查对象为河南万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灵宝市焦村镇柏树岭矿区饰面用花岗岩

矿开采扩建项目建设影响的居民。 

（2）调查内容与时间 

在发布两次环评信息公告、公开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后，建设单位于 2024 年 

7 月对当地个人（当地群众）进行走访公开征求意见。 

调查内容包括公众对河南万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灵宝市焦村镇柏树岭矿区饰面

用花岗岩矿开采扩建项目建设的了解程度，公众对工程建设环境影响的关注点，公

众对本工程兴建的态度和其他环境保护方面的建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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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5.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1、本项目在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期间、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网络平台

公示期间、登报公示期间均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2、本项目在《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实施前的第二次网络公示、全本公

示、报纸公示期间也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3、本次统计意见主要为走访公众期间收集的意见。 

公众意见： 

① 希望本项目能为附近村民提供工作岗位并尽快开工建设； 

② 确保生产废水能够全部回用，不对周围地表水水质产生不利影响； 

③ 希望项目建成运行后能够加强管理，防止噪声扰民； 

④ 希望建设单位在运输过程中避免超重运输，及时洒水抑尘。 

5.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本项目在网络公示期间，建设单位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走访调查公众意见无

人反对工程建设，全部采纳公众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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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内容 

6.1 公众参与相关资料存档备查情况 

公众参与相关材料保存在河南万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档案室，可供环保部门和

公众查阅，联系人：陈总；地址：河南省灵宝市焦村镇焦村半坡翰林华府；联系电

话：15890262001。 

6.2 公众参与中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 

河南万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对工程建设影响区域村民代表及各相关单位进行了

走访，调查收集公众意见。 

6.3 建设单位关于公参说明客观性、真实性负责的承诺 

河南万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按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进行

了公众参与工作，承诺公众参与过程客观、真实，请各级环保部门和公众进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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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河南万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灵宝市焦村镇柏树岭矿区饰面用花

岗岩矿开采扩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 
一、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河南万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灵宝市焦村镇柏树岭矿区饰面用花岗

岩矿开采扩建项目 

建设单位：河南万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位置：河南省三门峡市灵宝市焦村镇 

建设项目性质：扩建 

建设内容： 

（1）现有工程内容 

现有工程共设 1 个矿体、1 个排土场、工业场地（与车堂峪矿区共用）、运输

道路。 

开采矿种：饰面用花岗岩； 

开采方式：露天开采，自上而下的分台阶开采； 

生产规模：3.00 万立方米/年； 

矿区面积：0.7395 平方公里； 

开采深度：+1140m 至+1221m 标高； 

采矿工艺：采用圆盘锯机械锯切辅以人工凿岩劈裂法，即锯切分离→翻顶→

解体→整形→拖拽→吊装→运输→清渣。 

运输：汽车开拓运输； 

环保措施：生产废水收集经三级沉淀池沉淀后用水泵送至作业平台回用；矿

区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定期清运，不外排；作业区设置雾炮机、洒水车和自

动喷水装置，定时洒水降尘，矿区总出口设自动洗车装置；营运期采矿废石运至

豫灵镇万达石料厂资源化利用，生活垃圾收集后定期转运至垃圾中转站。对采场

边坡、运输道路边坡表面覆土后进行植被恢复或采用客土喷播技术进行植被恢复。 

（2）本项目建设内容 

开采规模由 3 万 m3/年扩建至 10 万 m3/年（其中荒料 3.14 万 m3/年、建筑石

料 6.86 万 m3/年），矿山总的服务年限为 19 年（含基建期 0.5 年）。 

方案包括：1 个矿体、1 个排土场、工业场地（与车堂峪矿区共用）、运输道

路等。 

开采方式、开采标高、开采工艺、矿区面积等不变。 

二、建设单位及其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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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河南万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陈总 

联系电话：15890262001 

通讯地址：河南省三门峡市灵宝市焦村镇 

三、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及其联系方式 

环评单位：河南省豫地测绘信息有限公司 

联系人：吴工 

联系电话：13523481962 

通讯地址：郑州市文化宫路 31 号 

邮箱：396359627@qq.com 

四、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及主要工作内容 
⑴工作程序 

准备阶段、调查阶段、报告书编制阶段。 

⑵主要工作内容 

工程污染分析、环境质量现状评价、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项目污染防

治措施和生态恢复措施、项目技术经济论证和环境可行性论证等。 

五、征询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 
是否支持本项目的建设，项目的选址是否合理，项目建设对当地大气、水、

噪声、土壤、生态环境影响程度，项目建设对当地人们生活带来的影响，对项目

污染防治措施和生态恢复措施的建议，其它意见和建议等。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及公示时间 
对本项目的环境有关问题请以电子邮件、电话和信函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或环

评单位反映。 

 

建设单位：河南万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2024 年 1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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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河南万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灵宝市焦村镇柏树岭矿区饰面用花岗岩矿开

采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的有关要求，现将

《河南万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灵宝市焦村镇柏树岭矿区饰面用花岗岩矿开采扩建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进行信息公告，公开征求公众对本工程在环境影

响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

经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见以下链接： 

https://www.eiacloud.com/gs/detail/3?id=40711THyjS 

（2）如需查阅纸质报告书，请前往河南万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查阅。 

建设单位地址：河南省三门峡市灵宝市焦村镇。 

联系电话： 15890262001；邮箱：396359627@qq.com。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包括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同时

也欢迎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之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出宝贵意见。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s://www.eiacloud.com/gs/detail/3?id=40711THyjS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经 

公众可通过下载并填写公众意见表至建设单位信箱，或以电话、信函或者面谈

等形式对本工程建设、环境影响及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次信息发布和征询公众意见的有效期限自本次发布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 

河南万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15 



 

附件 3 
河南万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灵宝市焦村镇柏树岭矿区饰面用花岗岩矿开

采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的有关要求，现将

《河南万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灵宝市焦村镇柏树岭矿区饰面用花岗岩矿开采扩建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进行信息公告，公开征求公众对本工程在环境影

响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一、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河南万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灵宝市焦村镇柏树岭矿区饰面用花岗岩

矿开采扩建项目 

建设地点：河南省三门峡市灵宝市焦村镇 

建设性质：扩建 

建设内容： 

（1）现有工程内容 

现有工程共设 1 个矿体、1 个排土场、工业场地（与车堂峪矿区共用）、运输道

路。 

开采矿种：饰面用花岗岩； 

开采方式：露天开采，自上而下的分台阶开采； 

生产规模：3.00 万立方米/年； 

矿区面积：0.7395 平方公里； 

开采深度：+1140m 至+1221m 标高； 

采矿工艺：采用圆盘锯机械锯切辅以人工凿岩劈裂法，即锯切分离→翻顶→解

体→整形→拖拽→吊装→运输→清渣。 

运输：汽车开拓运输； 

环保措施：生产废水收集经三级沉淀池沉淀后用水泵送至作业平台回用；矿区

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定期清运，不外排；作业区设置雾炮机、洒水车和自动喷

水装置，定时洒水降尘，矿区总出口设自动洗车装置；营运期采矿废石运至豫灵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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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达石料厂资源化利用，生活垃圾收集后定期转运至垃圾中转站。对采场边坡、运

输道路边坡表面覆土后进行植被恢复或采用客土喷播技术进行植被恢复。 

（2）本项目建设内容 

开采规模由 3 万 m3/年扩建至 10 万 m3/年（其中荒料 3.14 万 m3/年、建筑石料

6.86 万 m3/年），矿山总的服务年限为 19 年（含基建期 0.5 年）。 

方案包括：1 个矿体、1 个排土场、工业场地（与车堂峪矿区共用）、运输道路

等。 

开采方式、开采标高、开采工艺、矿区面积等不变。 

项目投资：总投资 2422.66 万元 

二、建设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及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 

本项目在基建期、运营过程中会产生粉尘、噪声、废水以及固体废物等污染。 

1、环境空气 

（1）基建期 

基建期的主要污染物是道路施工扬尘、基建采准粉尘、矿山表土剥离粉尘、基

建剥离的废土石和基建采准的废矿石铲装粉尘及基建期道路运输扬尘。施工过程中

采取对施工场地及道路进行洒水、砂石料临时堆场覆盖篷布、运输车辆限速限载、

加盖篷布等抑尘措施后，可以有效降低施工扬尘的污染程度，对周围环境空气影响

很小。 

（2）运营期 

本次扩建工程涉及的废气排放主要有营运期表土剥离粉尘、矿石锯切粉尘、废

石铲装粉尘和道路运输扬尘等。矿石锯切和凿孔采用湿法（开凿、锯切面用水直接

冷却），采场内设置 3 台雾炮机，对作业机械进行降尘；矿区配备洒水车，对采场

平台、已有矿石废石临时堆场和运输道路等采用人工洒水装置进行定时洒水。本项

目产品和废石等均采用汽车运输，通过严格运输车辆管理，对运输的车辆采取限速、

限载措施，物料由篷布覆盖，封闭运输，可有效防止物料飞扬、抛洒。本项目表土

剥离粉尘、矿石锯切粉尘、废石铲装粉尘和道路运输扬尘均可达标排放，对周围环

境影响较小。 

2、水环境 

（1）基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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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建期废水来源主要为工程施工废水和生活污水。施工污水包括开挖等产生的

泥浆水、机械设备运转冷却水、车辆清洗废水等，施工作业产生的废水主要污染物

为 SS 及少量油污，利用矿区沉淀池收集后回用于降尘等；车辆清洗废水经沉淀池收

集沉淀后回用；基建期产生的初期雨水经矿区沉淀系统收集处理后回用于洒水降尘，

不外排入地表水体。施工人员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用于周边林地绿化不外排。基

建期废水产生量相对较小，在采取相应治理措施后，不会对附近地表水体造成大的

影响。 

（2）运营期 

本项目地表水评价等级为水污染影响型三级 B。项目生产废水、初期雨水经沉

淀处理后回用于生产降尘，不外排；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用于周边林地绿化，

不外排，在落实相应水污染防治措施后，对周边地表水环境的影响不大。 

本项目属于土砂石开采项目，地下水评价类别为 IV 类。本项目矿区各生产单元

是否可能对地下水造成污染及其风险程度，将矿区划分为重点防渗区、一般防渗区

和简单防渗区。采取以上地下水防治措施后，能够保证项目产生的污染物对项目区

地下水的影响较小 

3、声环境 

（1）基建期 

基建期噪声主要为施工机械噪声和运输车辆噪声，在采取选择低噪设备、加强

设备维修保养、禁止夜间施工运输、减速慢行、禁止鸣笛等措施后，基建期噪声对

周围环境影响较小，措施可行。 

（2）运营期 

矿山开采过程中开采工作面和矿石运输环节都将产生不同程度的噪声。根据本

矿山采用的工艺流程及所选设备，产生高噪声的设备有空压机、圆盘锯、凿孔机、

装载机、叉车和运输汽车等。经预测，各种设备均有一台在矿区边界工作的最不利

情况下，矿区日常作业在采场边界附近行作业期间将导致采矿区外局部厂界噪声不

能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1 类标准。本项目是露

天开采花岗岩项目，开采过程中使用的机械设备的噪声源较大，并且大部分噪声源

难以采取降噪措施，建议建设单位高度重视，重点采取措施进行控制和治理。根据

现场调查，本项目矿区边界周边 2km 范围内无居民点等声环境保护目标，开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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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噪声对周边的环境影响不大。 

运输车辆噪声通过午间和夜间禁止运输，矿区内道路加强绿化，矿区外经过声

环境保护目标时限速 20km/h 等措施，公路运输对周边声环境影响在可接受范围内，

道路运输过程中对周边村庄的影响较小。 

4、固体废物 

（1）基建期 

基建期产生的固体废弃物主要为基建废石和少量的生活垃圾。本项目基建期采

准废石运至豫灵镇万达石材加工厂进行综合利用；基建期剥离的废土石暂存排土场；

利用开采平台设废土石、废石临时堆场暂存。基建期施工人员为矿区员工，基建过

程产生的生活垃圾利用现有工程生活垃圾堆放点定点堆放，定期收集后运至附近垃

圾中转站，对环境影响很小。 

（2）运营期 

本项目营运期剥离的废土石部分用于新建石材厂场地垫填，部分随着开采进度

回填至采场内，剩余部分外排排土场；本项目营运期开采不能利用的荒料作为建筑

石料用矿石产品，运至万达矿业下游石材厂加工成碎石或制砂综合利用；矿区利用

开采平台设废土石、石料临时堆场；沉淀污泥压滤后在砂池暂存，定期运至万达石

材厂作为砂石外售。危险废物主要为废润滑油桶，暂存于工业场地危废暂存间，定

期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采取以上措施后，各类固体废物可以得到有效处置，措施可行，对周围环境影

响不大。 

5、生态环境 

（1）基建期 

本次扩建基建期对当地生态环境的破坏主要表现在工程占地、采场表土剥离、

挖损、水土流失、破坏其地表植被等。由于永久占地面积较小，对整个评价区土地

利用结构的影响较小。待闭矿期对其绿化复垦后，其生态环境也将得到恢复。受现

有工程生产活动影响，区域内野生动物较少，通过加强施工人员及工作人员的管理

避免人为干扰如施工人员滥捕乱猎等对野生动植物的影响。 

（2）运营期 

本项目矿山采用露天开采，开采完成后开采区将会形成阶梯式的构造，对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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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表形态造成较大的变化，与周边自然景观不协调；本项目废石均进行综合利用，

废土石及石料临时堆场采取“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三防及洒水抑尘等措施，符

合《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且暂存周期短，因

此不会产生因废石堆存造成附近水土流失加重的现象本项目露天开采破坏植被面积

占评价区面积较为有限，一般不会影响评价范围植被类型格局，不会因物种个体数

量的减少而影响其优势种或建群种的地位，对植物区系的结构方面不会有明显影响，

且受现有工程开采影响，评价区内的野生动物较为稀少，无国家或地方保护野生动

物，开采活动不会对区域物种多样性造成太大伤害，物种不会因此而减少。 

项目开采过程中采用边开采边治理的措施方法，服务期满后继续对露天采场等

破坏区域进行复垦，采用乔、灌、草的生态恢复措施，栽种绿化植物，并设置排水

沟，生态恢复后，矿区将形成以乔木为主的地表形态，与开采前原有地质、地表形

态、景观等相似。 

三、环境影响评价结论要点 

综合分析，河南万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灵宝市焦村镇柏树岭矿区饰面用花岗岩

矿开采扩建项目符合国家有关产业政策和环保要求；项目的实施有利于促进地方经

济发展，合理有效的利用资源；项目选址合理；对各类污染源均采取完善的治理措

施，污染防治和生态恢复措施合理、可靠；在建设及营运过程中认真落实评价提出

的各项环保措施、环境风险防范措施、生态恢复措施的前提下，从环保角度讲，该

项目建设是可行的。 

四、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 

范围：受项目直接影响或间接影响的单位和个人以及关注该项目的单位和个人。 

主要事项：①对当地环境的意见和建议；②项目投产后对环境影响程度的看法；

③对项目建设及其环保工作的意见。 

五、公众意见反馈方式 

在本次信息公示后，公众可通过电话、传真、信函、电子邮件或者面谈等方式，

向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发表自己对该项目建设及环评工作的意见和看法。本次公示

时间为 10 个工作日。 

建设单位：河南万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陈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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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15890262001 

通讯地址：河南省三门峡市灵宝市焦村镇 

六、环评单位的名称及联系方式 

环评单位：河南省豫地测绘信息有限公司 

联系人：吴工 

联系电话：13523481962 

通讯地址：郑州市文化宫路 31 号 

邮箱：396359627@qq.com 

七、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该项目建设有意见、建议，可于公示期间填写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向建设单位提出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以供建设单位、

环评单位和政府主管部门决策参考。公示时间：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 

查阅纸质报告书请至河南省三门峡市灵宝市焦村镇河南万达矿业有限责任公

司。 

八、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将公众意见表发至电子邮箱 396359627@qq.com 内，或邮寄郑州市文

化宫路 31 号河南省豫地测绘信息有限公司。   

 

附件：1、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2、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河南万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2024 年 7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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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河南万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灵宝市焦村镇柏树岭矿区饰面用花岗岩矿开采扩建项目 

一、本页为公众意见 

与本项目环境

影响和环境保

护措施有关的

建 议 和 意 见

（注：根据《环

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办法》规

定，涉及征地拆

迁、财产、就业

等与项目环评

无关的意见或

者诉求不属于

项目环评公参

内容） 

河南万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灵宝市焦村镇柏树岭矿区饰面用花岗岩矿开采扩建

项目位于河南省三门峡市灵宝市焦村镇，该项目为扩建项目， 

现有工程矿区面积 0.7395 平方公里，共设 1 个矿体、1 个排土场、工业场地（与

车堂峪矿区共用）、运输道路；开采矿种为饰面用花岗岩；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自

上而下的分台阶开采；生产规模 3.00 万立方米/年；开采标高+1140m 至+1221m；采矿

工艺：采用圆盘锯机械锯切辅以人工凿岩劈裂法，即锯切分离→翻顶→解体→整形→

拖拽→吊装→运输→清渣。 

扩建后项目开采规模由 3 万 m3/年扩大至 10 万 m3/年（其中荒料 3.14 万 m3/年、

建筑石料 6.86 万 m3/年），共设 1 个矿体、1 个排土场、工业场地（与车堂峪矿区共用）、

运输道路，矿山总的服务年限为 19 年（含基建期 0.5 年）。矿区面积、开采方式、开

采标高、开采工艺等均不变。 

主要污染物及处理措施： 

①废气：营运期剥离粉尘、矿石锯切粉尘、铲装粉尘和道路运输扬尘等。矿石锯

切和凿孔采用湿法（开凿、锯切面用水直接冷却），采场内设置 3 台雾炮机，对作业

机械进行降尘；矿区配备洒水车，对采场平台、排土场和运输道路等采用人工定时洒

水。 

②废水：本项目生产废水循环使用，不外排；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由附近居

民定期清掏，不外排。 

③噪声：开采过程中使用的机械设备的噪声源较大，并且大部分噪声源难以采取

降噪措施，建议建设单位高度重视，重点采取措施进行控制和治理。根据现场调查，

本项目矿区边界周边 2km 范围内无居民点等声环境保护目标，开采工作面的噪声对

周边的环境影响不大。 

④固体废物：本项目不能利用的荒料作为建筑石料用矿石产品，运至万达矿业下

游石材厂加工成碎石或制砂综合利用；剥离物用于拟建石材加工厂场地垫填、矿山后

期生态修复回填，暂时堆存至排土场；生活垃圾统一收集运至当地垃圾中转站。 

作为该区域环境参与者请您协助我们完成下表，感谢您的参与合作！ 

（填写该项内容时请勿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内容，若本页不够

可另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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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您是否了解本项目的建设？ 

①了解□      ②了解一部分□    ③不了解□ 

2、您认为当地目前的环境状况怎样？  

①良好□      ②一般□        ③较差□    

3、您认为该项目建设会带来哪些不利影响？ 

①大气环境影响□  ②水环境影响□  ③噪声影响□  ④固体废物□   

⑤生态环境影响□  ⑥基本无影响□ 

4、您认为该项目采取的污染防治及生态保护措施是否可行？ 

①可行□  ②基本可行□  ③不可行□ 

5、您认为本项目应加强哪方面措施来控制环境影响？ 

①废气治理□  ②废水治理□  ③噪声治理□  ④固体废物治理□   

⑤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  

6、您对该项目建设带来的环境影响的基本态度是？  

①可以接受□    ②基本可以接受□     ③不可接受□     

7、您对本项目建设的态度？ 

①支持□      ②无所谓□     ③不支持□（原因）                               

二、本页为公众信息 

（一）公众为公民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姓   名  

身份证号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经常居住地址 xx 省 xx 市 xx 县（区、市）xx 乡（镇、街道）xx 村（居委会）

xx 村民组（小区） 
是否同意公开个人信息 
（填同意或不同意） 

 
（若不填则默认为不同意公开） 

（二）公众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单位名称  

工商注册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地    址 xx 省 xx 市 xx 县（区、市）xx 乡（镇、街道）xx 路 xx 号 
注：法人或其他组织信息原则上可以公开，若涉及不能公开的信息请在此栏中注明法律依据和不能公开

的具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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